2017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17年，我局按照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和上级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，按照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区财政工作会议的任务要求,积极探索建立“用钱必问效,无效必问责”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认真贯彻落实新《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的要求，扎实有效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取得的成绩

（一）绩效评价范围大幅拓展。2017年，龙胜县共推进绩效管理单位60个，涉及项目金额30373万元。同时我局对2016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再评价，评价结果为优秀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管理取得新突破。在编制2017年预算时，我们强化了绩效目标管理，对超过200万元的项目编制了项目绩效目标，小于200万元的项目编制了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部门项目支出总额小于200万元的单位编制了整体绩效目标。

（三）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工作深入开展。为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理论、实务和具体操作水平，我们在2017年举办了龙胜各族自治县2016年预算绩效管理申报、自评培训班，财政局各部门预算管理股及各县直相关单位人员60人参加了培训；同时，积极参加自治区财政厅组织的各次培训，先后二次组织4人次赴南宁、桂林参加培训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
（一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构不健全。我县预算绩效管理职能由预算股承担，但由于近年来财政管理的科学化、精细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，预算科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，加之预算科仅有4名工作人员，已不能保证绩效管理工作的专业化进行。

（二）绩效管理制度还需健全，流程尚需优化。虽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及工作流程，但是目前处于探索推进的阶段，随着绩效管理工作的逐步深入，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，相关的管理制度也需健全。 

（三）绩效理念有待进一步提高。一是各部门（单位）认识不到位。经过几年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对绩效理念有了一定了解，但长期以来形成的“重分配、轻管理”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。一些部门认为资金使用只要合理合规就行，使用效益与己责任不大，因此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。二是财政绩效管理者认识不到位。地方财政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职能定位还存在模糊认识，对绩效管理概念的认识停留在绩效评价阶段，在处理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关系方面，存在认识不一致、甚至本末倒置的问题。

（四）完成工作质量有待提高。2017年，我们在预算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，单从数量和金额上看还差强人意，但从质量上看，有待进一步提高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任重道远。

（五）技术支撑尚显乏力。预算绩效管理的指标体系、评价标准尚未完善，中介机构库、专家库尚未建立，绩效评价质量有待提高。政府追求多元化的公共目标，很多内容难以量化，导致预算绩效管理指标很难设定，如何建立一套科学、完整的绩效管理信息系统，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等，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难点。

（六）结果应用不够充分。受评价体系科学性、评价机制合理性的限制，形成的评价报告质量参差不齐，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有待提高。绩效评价结果形成以后，大部分停留在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层面，评价结果应用流于形式，没真正与规范预算管理、完善预算编制、加强部门管理以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效衔接起来。

三、建议和意见

（一）关于机构设置。成立专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构，对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意义重大，但依靠市县的力量很难达到，必须依靠上级财政部门的努力，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予以解决。

（二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指标体系。县一级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，制定的指标体系局限性很大，且各地制定的指标体系差异较大，不利于比较，建议财政部自上而下建立科学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避免各地重复建设，增强横向可比性。

（三）关于培训。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近年来，预算绩效培训不少，但主要是理论方面的讲授多，实务操作主观片面，培训效果不太理想。建议今后开展的培训应以实际操作为主，理论培训为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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